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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机构 

专业技术人员（监测类）能力确认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条【目的和依据】 

为进一步培育和引导上海市生态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有序发展，

持续完善行业自治，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，弘扬“工匠精神”，

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，对生态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机构（以下

简称“社会监测机构”）所属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技能进行规范评估和

考核（以下简称“能力确认”），根据本市社会监测机构的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【实施原则】 

能力确认遵循统一规范、自愿参与、公平公正、信息公开的原则。 

第三条【职责分工】 

上海市环境科学学会负责能力确认工作的统一管理，上海市环境

科学学会环境监测分会负责具体组织实施。 

第四条【考核申请】 

由社会监测机构自愿提出所属专业技术人员能力确认考核的申

请。 

第五条【考核内容】 

能力确认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两个科目。基础

知识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形势、政策与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基本要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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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、数理统计和安全管理等；专业知识包括布点和

采样、样品保存和流转、样品预处理、试剂配制、分析测试、数据处

理、报告审核等。 

第六条【证书发放】 

考核合格后，由上海市环境科学学会颁发《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

员（监测类）能力确认合格证》（以下简称“证书”），并在“上海

环境科学网”予以公布。 

第七条【证书管理】 

证书有效期为 3 年。获证人员在有效期内变更服务机构时，由上

海市环境科学学会根据提供的申请材料予以变更。 

第八条【收费标准】 

根据考核系统、场地、资料、人员等成本开支进行统一核算。 

第九条【解释权】 

本办法由上海市环境科学学会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【实施日期】 

本办法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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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机构 

专业技术人员（监测类）能力确认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为明确和细化《上海市生态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机构专业技术

人员（监测类）能力确认办法（试行）》的实施程序和证书管理，制

定本实施细则，细则适用于上海市环境科学学会（以下简称“市环

境学会”）对生态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机构（以下简称“社会监测机

构”）所属专业技术人员的能力确认。 

 

第二章  实施程序 

一、考核对象 

社会监测机构所属专业技术人员。 

二、考核频次 

上海市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监测分会（以下简称“监测分会”）

每年至少安排 1 次集中考核，如社会监测机构有实际需求可增加考

核频次。 

三、报名方式 

社会监测机构自愿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报名参加能力确认，需提

交的报名材料包括： 

（1）专业技术人员能力确认报名表（附件 1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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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专业技术人员身份证正反面、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； 

（3）社会监测机构能力确认报名汇总表（附件 2）。 

四、考核方式 

笔试，闭卷形式。 

考核内容分为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两个科目。其中，基础知识

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形势、政策与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基本要求、质

量保证与质量控制、数理统计和安全管理等，专业知识根据岗位类

别分为水和废水采样、空气和废气采样等十三类（附件 3）。 

五、评判标准 

（1）基础知识科目成绩达到卷面总分 80％，则基础知识合格，

成绩有效期为 3 年；基础知识科目成绩未达到卷面总分 80％，能力

确认结果直接判定为不合格。 

（2）专业知识科目成绩达到卷面总分 80％，且基础知识科目合

格，则该岗位类别能力确认结果合格，否则为不合格；再次申请该

岗位类别能力确认时，若基础知识科目合格成绩仍在有效期内，则

只需参加专业知识科目考核。 

 

第三章  证书管理 

一、证书发放 

市环境学会对合格人员统一核发《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（监

测类）能力确认合格证》电子证书（以下简称“证书”），并在“上

海环境科学网”予以公布。证书样式详见附件 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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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有效期为 3 年。 

二、岗位类别新增 

已获得证书的人员（以下简称“获证人员”）新增岗位类别时，

若已参加过基础知识科目考核，且合格成绩在有效期内，则只需参

加专业知识科目考核，否则两科目考核均需参加。 

三、到期换证 

获证人员证书到期后拟继续从事生态环境监测相关工作的，应

当于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6 个月重新申请能力确认。 

有以下情况之一的，可免除相应的专业知识科目考核。 

（1）近 2 年内参加国家、省级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生态环境监

测技术大比武，获得团体或个人优秀名次的； 

（2）获得国家环境监测总站颁发的上岗证，以及上海市环境监

测中心颁发的《上海市环境监测技术人员上岗合格证》，且在有效

期内。 

四、违规处理 

获证人员在证书有效期内若存在以下情形，市环境学会将注销

其证书，并在“上海环境科学网”予以公布： 

（1）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报能力确认的； 

（2）冒名顶替参加能力确认考核的； 

（3）因涉及编造篡改数据、伪造原始记录等弄虚作假行为被处

罚的。 

其中，因情形（1）和（2）被注销证书的人员 2 年内不得再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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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能力确认；因情形（3）被注销证书的人员终身不得再次申请能

力确认。 

五、服务机构变更 

获证人员在证书有效期内变更服务机构，应按照以下方式申请： 

（1）获得证书后在原机构服务满 2 年的，可直接由新机构向监

测分会提出变更申请； 

（2）获得证书后在原机构服务不足 2 年的，须取得原机构书面

同意后，由新机构向监测分会提出变更申请。 

监测分会在收到变更申请材料（附件 5）后，于 5 个工作日内完

成审核和变更。原则上，获证人员每年变更服务机构不超过 1 次。 

 

第四章  附则 

一、收费标准 

详见“能力确认收费明细表”（附件 6）。 

二、解释权 

本实施细则由上海市环境科学学会负责解释。 

三、实施日期 

本实施细则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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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

专业技术人员能力确认报名表 

姓名  出生年月 
 

照片 

性别  专业方向  

学历  专业工作年限  

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

身份证号  

工作单位  通讯地址  

工作岗位  技术职称 
□助理工程师  □中级工程师 

□高级工程师  □无 

工作经历 
 

 

专业类别 □现场监测（现场采样）    □实验室分析    □综合评价 

申请岗位类别 

□水和废水采样 
□常规项目分析（包括但不限于：□分

光法□滴定法 □重量法 □电极法） 

□空气和废气采样 □微生物项目分析 

□土壤和地下水采样 
□金属类仪器分析（包括但不限于：□

原子吸收 □原子荧光 □ICP □ICP-MS） 

□固体废物采样 
□气相色谱/质谱类仪器分析（包括但不

限于：□气相色谱  □质谱） 

□海水和海洋沉积物采样 
□离子色谱/液相色谱类仪器分析（包括

但不限于：□离子色谱  □液相色谱） 

□噪声和振动监测（包括但

不限于：□噪声 □振动监测） 
□综合评价（报告审核及质量控制） 

□辐射监测  

需提供的报名材料附件： 

    （1）身份证复印件；  （2）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。  

个人声明 

本人保证报名表中所述内容及所提交材料真实，且无不良信用记录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单位意见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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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社会监测机构能力确认报名汇总表 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

序

号 
姓名 性别 

工作 

年限 

岗位类别 

备注 
采样 

（水） 

采样 

（气） 

采样 

（土壤） 

采样 

（固废） 

采样 

（海水） 

采样 

（噪声） 

采样 

（辐射） 

分析 

（常规） 

分析 

（微

生物） 

分析 

（金属） 

分析 

（气相色 

谱/质谱） 

分析 

（离子色谱/ 

液相色谱） 

综合评价（报

告审核及质

量控制） 

1  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       

7                  

8                  

总计（人数）               

备注：参加能力确认的人员，在其所选岗位类别栏内划“√”；“总计”栏内统计各岗位类别的参考人员数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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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  

能力确认岗位类别分类 

序号 专业类别 岗位类别 

1 

现场监测（现场采样） 

水和废水采样 

2 空气和废气采样 

3 土壤和地下水采样 

4 固体废物采样 

5 海水和海洋沉积物采样 

6 噪声和振动监测 

7 辐射监测 

8 

实验室分析 

常规项目分析 

9 微生物项目分析 

10 金属类仪器分析 

11 气相色谱/质谱类仪器分析 

12 离子色谱/液相色谱类仪器分析 

13 综合评价 综合评价（报告审核及质量控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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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  

能力确认证书样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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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  

服务机构变更申请表 

姓名  出生年月 
 

照片 

性别  专业方向  

学历  专业工作年限  

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

身份证号  

原工作单位  

原单位通讯地址  

原单位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申请变更单位  

通讯地址 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原工作单位意见（在原机构服务不足 2 年的需提供）：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请变更单位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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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  

能力确认收费明细表 

 收费项目 专业类别 岗位类别 

收费金额（元/人） 

监测分会会员

单位 

非监测分会会

员单位 

1 
基础知识科

目 
/ / 100 130 

2 

专业知识科

目 

现场监测（现场

采样） 

水和废水采样 50 80 

3 空气和废气采样 50 80 

4 
土壤和地下水采

样 
50 80 

5 固体废物采样 50 80 

6 
海水和海洋沉积

物采样 
50 80 

7 噪声和振动监测 50 80 

8 辐射监测 50 80 

9 

实验室分析 

常规项目分析 50 80 

10 微生物项目分析 50 80 

11 金属类仪器分析 50 80 

12 
气相色谱/质谱类

仪器分析 
50 80 

13 
离子色谱/液相色

谱类仪器分析 
50 80 

14 综合评价 
综合评价（报告审

核及质量控制） 
50 80 

 




